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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

山东省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评级标准(试行)
市 县(市、区) 企业名称：

序号
评级

指标
指标内涵 分值 计分方法 考核方式 得分

1

矿山

开采

回采

率

反映矿山企业开发

利用矿产资源水平

的指标。已发布合理

开发利用“三率”指

标要求的矿种，达标

为符合公布的指标

要求；未发布“三率”

指标的开采矿种，达

标为符合设计或开

发利用方案要求。

20

矿山实际开采回采率达

到国家、省公布的标准或

符合设计、开发利用方案

要求的，得20分；低于

国家、省公布的标准或不

符合设计、开发利用方案

要求的，不得分

查阅矿山设计或

国土资源部门审

定的开发利用方

案，矿山开发利

用统计年报、储

量台账、有关报

表、图纸等资料

2

矿山

选矿

回收

率

反映矿山企业回收

利用矿石有用组分

水平的指标。已发布

合理开发利用“三

率”指标要求的矿

种，达标为符合公布

的指标要求；未发布

“三率”指标的开采

矿种，达标为符合设

计或开发利用方案

要 求 。

15

矿山实际选矿回收率达

到国家、省公布的标准或

符合设计、开发利用方案

要求的，得15分；低于

国家、省公布的标准或不

符合设计、开发利用方案

要求的，不得分

查阅矿山设计或

国土资源部门审

定的开发利用方

案，矿山开发利

用统计年报、有

关台账、报表等

选矿资料

3

矿产

资源

综合

利用

率

反映共伴生矿产、尾

矿、废石和废水等利

用水平。已发布合理

开发利用“三率”指

标要求的矿种，达标

为符合公布的指标

要求；未发布的矿

种，达标为符合设计

或开发利用方案要

求 。

15

矿山实际综合利用率达

到国家、省公布的标准或

符合设计、开发利用方案

要求的，得15分；低于

国家、省公布的标准或不

符合设计、开发利用方案

要求的，不得分

查阅矿山设计或

国土资源部门审

定的开发利用方

案，矿山开发利

用统计年报、有

关台账、报表等

综合利用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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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评级

指标
指标内涵 分值 计分方法 考核方式 得分

4

矿产

资源

开发

利用

统计

年报

反映矿山企业依法

办矿、开发利用矿产

资源及履行法定义

务情况 。

15

矿山企业按照有关要求

如实填写年报的，得15

分；不履行法定义务拒绝

填写、不如实填写年报

的，不得分

查阅矿山开发利

用统计年报、储

量台账、有关报

表、图纸等资料

5

采矿

权开

采信

息公
示

矿山企业在国土资

源部门门户网站“矿

业权人勘查开采信

息公示系统”专栏中

填报的矿产资源开

采年度信息真实可

靠 。

15

经社会公示、国土资源部

门抽查，矿山企业如实填

报相关信息的，得15分；

经国土资源部门抽查，列

入异常名录的，得10分；

经国土资源部门抽查，列

入严重违法名录的，不得

分

查阅采矿权开采

信息公示、有关

台账、报表、图

纸等资料

6

科技

管矿

动态

监管

系统

建设

系统动态实时监控

矿山资源利用情况，

有效防止越界开采。

20

系统能够有效监控矿山

资源利用情况，有关数

据、图纸能够按时上传、

更新的，得20分；系统

不能有效监控矿山资源

利用情况的，数据不能按

时上传、更新的，或未进

行系统建设安装的，不得

分

通过系统检验、

测试

说明：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评级分为优、中、差三个等次。评级得分为“90-100”分，单项评级

为“优”;评级得分为“60-89”分，单项评级为“中”;评级得分为“0-59”分，单项评级为“差”;矿山企业

发现越界开采1起，单项评级即为“差”。

评级单位： 评级时间：


